2005年度企业所得税清缴相关法规汇编                                                                资料二

企业所得税非应税收入明细表

	序号
	内               容
	依     据

	1
	出口退税税款不计入应税收入
	国税函[1997]21号

	2
	出口商品贴息款不计入应税收入
	国税函[1999]291号、国税函[1999]650号、财税[2000]15号

	3
	软件产业减免的流转税款不计入应税收入
	财税[2000]25号

	4
	对企业取得的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计入损益的国家财政性补贴和其它补贴收入不计入应税收入
	粤地税发（2001）251号、穗地税发（2004）124号

	5
	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仅限于企业从一级市场购入并一直持有到期兑现的国债利息收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

	6
	财政部发行的公债的利息不计入应税收入
	财税字[1995]81号

	7
	资产评估增值不计入应税收入
	财税字[1997]77号

	8
	凡符合规定设立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可免征企业所得税
	财税字[2000]48号



